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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_BB_8F_E6_B5_8E_E6_c36_50181.htm 合同法 一、本章学习要

点 1、合同的概念与特征（重点） 2、合同的形式与内容（重

点） 3、合同订立的程序（重点） 4、合同履行的原则和保全

措施（次重点） 5、合同的变更、转让与解除（次重点） 6、

违约责任和合同纠纷解决（次重点） 二、本章学习提要 （一

）合同的概念与特征（重点） 1、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

、法人、其他经济组织之间设立、变更、终止民事权利义务

关系的协议。 2、合同法的原则：①平等、自愿原则；②公

平、诚实信用原则；③守法原则；④合同依法成立对当事人

具有法律约束力。 （二）合同的形式与内容（重点） 1、合

同的形式书面、口头、其他形式 2、合同的内容（一般应包

括的基本条款） ①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；②标的；

③数量；④质量；⑤价款或者报酬； ⑥履行期限、地点和方

式；⑦违约责任；⑧解决争议的方法。 （三）合同订立的程

序（重点） 1、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。 一

项有效的要约，应具备下列两项条件：①内容具体确定；②

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，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的约束。 要约

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。 要约发出后，可以撤回；要约生效后

，可以撤销。 撤回的条件是撤回要约的通知在受要约人发出

承诺通知之前或者同时到达受要约人，要约被撤回。 要约已

经生效，对要约人有约束力，不得任意撤销。只有在符合法

律规定的条件下才可撤销。撤销要约的条件包括：①撤销要

约的通知应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；②



要约没有规定承诺期限。 2、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

思表示。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，通知可以使书面的，

也可以是口头的。 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

。 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相一致。如：承诺是对要约

的内容有实质性变更、添加、限制或其他更改，则为新要约

。 合同的内容已承诺内容为准。 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。要约

人与受要约人之间成立合同关系。 3、有效合同的条件：①

主体合格； ②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； ③合同内容合法，

不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，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，不损害社会

公共利益；④合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。 4、

无效合同：①一方以欺诈、胁迫手段订立合同，损害国家利

益； ②恶意串通，损害国家、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； ③以合

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； ④损害社会公共利益； ⑤违反法律、

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。 此外，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

：①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；②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

财产损失的。合同无效分为全部无效和部分无效。部分无效

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，其他部分仍然有效。 5、可撤销和

同：①因重大误解订立的；②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。 6

、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的区别、处理 区别：无效合同是损

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，可撤销合同时对当事人一方

不公平，因此，二者在程序和后果方面都是不同的：①可撤

销合同必须由当事人提出，是变更还是撤销，当事人可以选

择，当事人请求变更，则不得撤销；②提出撤销的一方负有

举证责任；③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作出判决或裁决前，该合同

还是有效的，如果被撤销，则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；④撤销

权的行使有一定期限，即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



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，或者知道撤销

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的，撤销

权消失。 处理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，①因该合同取得的

财产，应当予以返还；②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予以返还的

，应当折价补偿；③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

的损失；④双方都有过错的，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；⑤

当事人恶意串通，损害国家、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，因此

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、第三人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